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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

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2023年8月29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半年度利润分

配方案的议案》。 公司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

股利5.50元（含税）。 如在本报告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

公司拟维持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

本利润分配议案尚需提交2023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弘元绿能 603185 上机数控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庄柯杰 赵芹

电话 0510-85390590 0510-85390590

办公地址 无锡市滨湖区雪浪街道南湖中路158号 无锡市滨湖区雪浪街道南湖中路158号

电子信箱 wxsjzqb@163.com wxsjzqb@163.com

2.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23,817,666,207.45 21,034,081,384.47 13.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13,622,960,140.29 12,535,581,347.85 8.67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7,173,819,934.21 11,456,454,221.22 -37.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1,017,179,946.41 1,575,899,295.01 -35.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45,592,158.99 1,322,577,423.02 -36.0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130,267,800.01 2,230,102,969.04 -94.1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80 19.14 减少11.34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2.492 4.100 -39.2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2.485 4.024 -38.25

2.3�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70,635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的股份

数量

杨建良 境内自然人 34.22 141,495,179 0 无 0

杭虹 境内自然人 14.95 61,801,740 0 无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其他 2.95 12,200,983 0 无 0

无锡弘元鼎创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91 12,039,300 0 无 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前海开源

公用事业行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2.10 8,682,583 0 无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前海开源

新经济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69 6,990,627 0 无 0

杨昊 境内自然人 0.86 3,536,981 0 无 0

大家资产－工商银行－大家资产－蓝筹

精选5号集合资产管理产品

其他 0.73 3,024,276 0 无 0

徐公明 境内自然人 0.72 2,958,362 0 无 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泰柏瑞中证

光伏产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0.54 2,249,967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杨建良和杭虹系夫妻关系； 弘元鼎创系杨建良和杭虹出资设立的有限合伙企

业；杨昊为杨建良、杭虹夫妇的儿子。 除上述关系外，公司未知前十名无限售条

件股东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2.4�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经

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证券代码：603185 证券简称：弘元绿能 公告编号：2023-095

弘元绿色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弘元绿色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2023年8月29日在公

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及相关资料于2023年8月19日通过现场送达、电子邮件、传真方式发

出。本次董事会应参加会议董事7人，实际参加会议董事7人。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行政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弘元绿色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的《弘元绿色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和《弘元绿色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半

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的《弘元绿色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公告编

号：2023-097）。

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的《弘元绿色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2年度环境、社会及治理（ESG）报告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的《弘元绿色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环境、社会及治理（ESG）报告》。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五）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3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的《2023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公告》（公告编号：2023-098）。

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3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六）审议通过《关于会计估计变更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的《关于会计估计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99）。

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七）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2023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拟定于2023年9月20日召开公司2023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召开公司2023年第

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3-100）。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1、《弘元绿色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2、《弘元绿色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弘元绿色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3年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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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元绿色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弘元绿色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于2023年8月29日在公司

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及相关资料于2023年8月19日通过现场送达、电子邮件、传真方式发

出。本次监事会应参加会议监事3人，实际参加会议监事3人。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行政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弘元绿色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监事会发表意见如下：

1、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

规定；

2、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息真

实地反映了公司2023年上半年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3、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的《弘元绿色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和《弘元绿色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半

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的《弘元绿色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公告编

号：2023-097）。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的《弘元绿色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2年度环境、社会及治理（ESG）报告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的《弘元绿色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环境、社会及治理（ESG）报告》。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五）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3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2023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严格履

行了现金分红决策程序。 方案充分考虑了公司盈利情况、现金流状态及资金需求等各种因素，符合公司经

营现状，有利于公司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有利于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的《2023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公告》（公告编号：2023-098）。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六）审议通过《关于会计估计变更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计估计变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

更正》的相关规定，符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可以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相关

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有利于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的《关于会计估计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99）。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1、《弘元绿色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2、《弘元绿色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第四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弘元绿色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23年8月30日

证券代码：603185 证券简称：弘元绿能 公告编号：2023-097

弘元绿色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

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

求（2022年修订）》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

作》等有关规定，弘元绿色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董事会对2023年半年度

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况做如下专项报告：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2020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债券募集资金情况

1、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和资金到账时间

本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792号” 文核准，于2020年6月采取优先配售和

公开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向股东和社会公众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665万张，每张面值为人民币100元，期限

为6年。 本次发行可转债的募集资金共计人民币66,500万元，扣除相关的发行费用人民币10,464,622.64

元(不含增值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654,535,377.36元。

截止2020年6月15日，本公司上述发行可转债募集的资金已全部到位，业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以“大华验字[2020]000272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

2、募集资金使用和结余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以前年度金额 本期金额 累计金额

募集资金净额（期初余额） 654,535,377.36 654,535,377.36

减：购买理财产品 365,000,000.00 365,000,000.00

加：理财产品到期赎回 365,000,000.00 365,000,000.00

加：购买理财产品的投资收益 2,843,608.97 2,843,608.97

减：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 150,104,857.78 150,104,857.78

减：置换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方式支付资金 239,857,969.29 239,857,969.29

减：使用募集资金 137,510,779.80 137,510,779.80

加：利息收入减除手续费 2,950,694.33 1,115,126.46 4,065,820.79

期末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132,856,073.79 133,971,200.25 133,971,200.25

（二）2021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情况

1、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和资金到账时间

本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3607号”文核准，于2021年2月非公开发行人

民币普通股 (A股) � 2,290.0763万股， 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131.00元， 共计募集资金人民币299,

999.9953万元。 扣除与发行有关的费用(不含增值税)人民币23,773,491.28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

民币2,976,226,461.72元。

截止2021年2月1日，本公司上述发行股票募集的资金已全部到位，业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以“大华验字[2021]000071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

2、募集资金使用和结余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以前年度金额 本期金额 累计金额

募集资金净额（期初余额） 2,976,226,461.72 2,976,226,461.72

减：购买理财产品 6,526,300,000.00 314,000,000.00 6,840,300,000.00

加：理财产品到期赎回 6,122,300,000.00 378,000,000.00 6,500,300,000.00

加：购买理财产品的投资收益 36,735,957.09 3,234,200.01 39,970,157.10

减：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 369,295,952.39 369,295,952.39

减：置换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方式支付资

金

1,695,942,806.74 71,700,000.00 1,767,642,806.74

减：使用募集资金 545,320,327.62 327,059.21 545,647,386.83

加：利息收入减除手续费 7,347,591.69 85,783.69 7,433,375.38

期末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5,750,923.75 1,043,848.24 1,043,848.24

（三）2022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债券募集资金情况

1、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和资金到账时间

本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1]� 3409号” 文核准，于2022年3月采取优先配

售和公开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向股东和社会公众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2,470万张，每张面值为人民币100

元，期限为6年。 本次发行可转债的募集资金共计人民币247,000万元，扣除相关的发行费用人民币23,

462,735.84元(不含增值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2,446,537,264.16元。

截止2022年3月7日，本公司上述发行可转债募集的资金已全部到位，业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以“大华验字[2022]� 000129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

2、募集资金使用和结余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以前年度金额 本期金额 累计金额

募集资金净额（期初余额） 2,446,537,264.16 2,446,537,264.16

减：购买理财产品 2,744,000,000.00 250,000,000.00 2,994,000,000.00

加：理财产品到期赎回 2,364,000,000.00 480,000,000.00 2,844,000,000.00

加：购买理财产品的投资收益 14,055,717.30 2,994,355.62 17,050,072.92

减：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 1,327,597,647.56 1,327,597,647.56

减：置换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方式支付资

金

740,736,037.99 243,743,176.60 984,479,214.59

减：使用募集资金 1,744,826.38 13,699.09 1,758,525.47

加：利息收入减除手续费 1,421,616.03 162,976.63 1,584,592.66

期末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11,936,085.56 1,336,542.12 1,336,542.12

二、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本公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指引1号》等

法律法规，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公司募集资金专项存储及使用管理制度》（以下简称“管理制

度” ）。 根据《管理制度》，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在银行设立募集资金专户。

（一）2020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债券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2020年，本公司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无锡分行、中国农业银行无锡滨湖支行以及南京银行无锡分

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并于2020年6月22日与保荐机构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上述各银行签署

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2020年，子公司弘元包头公司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包头分行、

华夏银行包头分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于2020年6月28日与本公司、保荐机构国金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及上述各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对募集资金的使用实行严格的审批手

续，以保证专款专用；授权保荐代表人可以随时到开设募集资金专户的银行查询募集资金专户资料，并

要求保荐代表人每季度对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情况至少进行现场调查一次。。

截至2023年6月30日止，募集资金的存储情况列示如下：

1、活期存款账户：

单位：人民币元

银行名称 账号 初时存放金额 截止日余额 备注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无锡分行 84010078801700001076 356,700,000.00 - 已销户

中国农业银行无锡滨湖支行 10655001040235729 150,000,000.00 - 已销户

南京银行无锡分行 0401290000001091 150,000,000.00 - 已销户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包头分行 49010078801400001361 - 10,626,437.66 活期

华夏银行包头分行 14650000000759934 - 123,344,762.59 活期

合 计 656,700,000.00 133,971,200.25

（二）2021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情况

2021年，本公司在招商银行无锡分行、南京银行无锡分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无锡分行、中国光大

银行无锡分行、中国农业银行无锡滨湖支行以及宁波银行无锡洛社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于

2021年2月18日与保荐机构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上述各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

协议》；2021年，子公司弘元包头公司在兴业银行包头分行高新支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包头

分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分别于2021年5月24日、2021年6月24日与本公司、保荐机构国金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及上述各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对募集资金的使用实行严格

的审批手续，以保证专款专用；授权保荐代表人可以随时到开设募集资金专户的银行查询募集资金专

户资料，并要求保荐代表人每季度对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情况至少进行现场调查一次。

截至2023年6月30日止，募集资金的存储情况列示如下：

1、活期存款账户：

单位：人民币元

银行名称 账号 初时存放金额 截止日余额 备注

招商银行无锡分行 510902427110605 600,000,000.00 113,666.67 活期

南京银行无锡分行 0401240000001282 550,000,000.00 已销户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无锡分行 84010078801100001264 650,000,000.00 已销户

中国光大银行无锡分行 39920188000657086 427,999,953.00 活期

中国农业银行无锡滨湖支行 10655001040237220 400,000,000.00 852,615.76 活期

宁波银行无锡洛社支行 78150122000034683 350,000,000.00 已销户

兴业银行包头高新支行 593030100100072749 - 76,762.43 活期

中国民生银行包头分行 632982762 - 803.38 活期

合 计 2,977,999,953.00 1,043,848.24

（三）2022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债券募集资金情况

2022年，本公司在中信银行无锡分行、工商银行滨湖支行、中国银行太湖新城支行、交通银行无锡

分行、宁波银行洛社支行、华夏银行无锡分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于2022年3月8日与保荐机构国

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上述各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2022年，子公司弘元包

头公司在交通银行包百大楼支行、兴业银行高新支行、中国银行包头分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于

2022年4月20日与本公司、保荐机构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上述各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

四方监管协议》，对募集资金的使用实行严格的审批手续，以保证专款专用；授权保荐代表人可以随时

到开设募集资金专户的银行查询募集资金专户资料，并要求保荐代表人每季度对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

情况至少进行现场调查一次。

截至2023年6月30日止，募集资金的存储情况列示如下：

1、活期存款账户：

单位：人民币元

银行名称 账号 初时存放金额 截止日余额 备注

中信银行无锡分行 8110501011901921912 828,000,000.00 已销户

中国工商银行滨湖支行 1103021129201150435 350,000,000.00 已销户

中国银行无锡太湖新城支行 484577426554 400,000,000.00 1,169,072.87 活期

交通银行无锡分行营业部 322000600013000903369 300,000,000.00 2,236.39 活期

宁波银行无锡洛社支行 78150122000089230 400,000,000.00 已销户

华夏银行无锡分行 12550000001838118 171,000,000.00 已销户

交通银行包百大楼支行 152000241013000191924 - 56,020.01 活期

兴业银行高新支行 593030100100081912 - 109,212.85 活期

中国银行包头分行 150873770815 - 活期

合 计 2,449,000,000.00 1,336,542.12

三、2023年1-6月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 ）的资金使用情况

1、2020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债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2023年1-6月， 本公司2020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际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0.00万元。

2、2021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2023年1-6月， 本公司2021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际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7,

202.71万元。

3、2022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债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2023年1-6月， 本公司2022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际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24,375.69万元。

具体情况详见附表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表》。

(二)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1、2022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债券募集资金情况

2022年3月8日，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

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 一致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已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人民币

1,327,597,647.56元。 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保荐机构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均发表了明确同意意

见，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关于无锡上机数控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鉴证报告》（大华核字[2022]002715号）。 公司已于2022年3月9日划转了上述

募集资金人民币1,327,597,647.56元。

（三）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023年1-6月，本公司不存在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四）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2021年2月19日，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额度的议案》。 同意公司将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额度调整为不超过250,

000万元（含），有效期自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1年年度董事会召

开之日止。除前述调整外，经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确定的《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

金管理的议案》的其他内容保持不变，包括但不限于期限、循环滚动使用方式、投资品种、实施方式等。

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保荐机构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均发表了同意意见。

2022年 3月8日，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

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在不影响公司募投项目建设和正常经营业务的前提下，使用总额不超过人

民币200,000万元（含）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适当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理

财产品或存款类产品，投资产品的期限不超过12个月，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循环滚动使用。 公司监事

会、独立董事、保荐机构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均发表了同意意见。

2023年4月26日，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在不影响公司募投项目建设和正常经营业务的前提下，使用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300,000万元（含）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适当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理财产

品或存款类产品，投资产品的期限不超过12个月，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循环滚动使用。 公司监事会、独

立董事、保荐机构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均发表了同意意见。

截至2023年6月末，本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签约方 产品名称

收益类

型

投资日期 投资金额

投资期限

（天）

投资收益 期末金额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大额存单

保本固

定收益

2021/4/14

80,000,

000.00

以实际赎

回日为准

1,299,

950.01

70,000,000.00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无锡分行

交通银行蕴通财富定期型

结构性存款32天（汇率挂

钩看涨）

保本浮

动收益

2022/12/8

100,000,

000.00

32 254,246.58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无锡分行

2022年挂钩汇率对公结构

性存款定制第十二期产品

284

保本浮

动收益

2022/12/22

44,000,

000.00

90 341,305.56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无锡滨湖

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挂钩汇率区

间累计型法人人民币结构

性存款产品-专户型2022

年第465期E款

保本浮

动收益

2022/12/23

180,000,

000.00

88

1,432,

109.59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通知存款

保本浮

动收益

2022/12/28

280,000,

000.00

94

1,279,

444.44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无锡太湖新城

支行

挂钩型结构性存款（机构

客户）CSDVY202225317

保本保

最低收

益

2022/12/30

50,100,

000.00

89 171,026.3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无锡太湖新城

支行

挂钩型结构性存款（机构

客户）CSDVY202225316

保本保

最低收

益

2022/12/30

49,900,

000.00

88 553,411.51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无锡分行

交通银行蕴通财富定期型

结构性存款71天（挂钩黄

金看涨）

保本浮

动收益

2023/1/10

100,000,

000.00

71 583,561.64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无锡分行

交通银行蕴通财富定期型

结构性存款102天 （挂钩

汇率看涨）

保本浮

动收益

2023/3/23

50,000,

000.00

102 50,000,000.00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无锡分行

2023年挂钩汇率对公结构

性存款定制第三期产品

282

保本浮

动收益

2023/3/23

44,000,

000.00

90 313,500.0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无锡太湖新城

支行

挂钩型结构性存款（机构

客户）CSDVY202330605

保本浮

动收益

2023/4/3

49,900,

000.00

91 49,900,000.0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无锡太湖新城

支行

挂钩型结构性存款（机构

客户）CSDVY202330606

保本浮

动收益

2023/4/3

50,100,

000.00

92 50,100,000.0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通知存款

保本浮

动收益

2023/4/3

270,000,

000.00

91 270,000,000.00

合计

1,348,000,

000.00

6,228,

555.63

490,000,000.00

注：公司各时点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余额均未超过董事会对相关事项的授权范

围。

（五）使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2023年1-6月，本公司不存在使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的情况。

（六）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2023年1-6月，本公司不存在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七）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2023年1-6月，本公司不存在将募投项目节余资金用于其他募投项目或非募投项目的情况。

（八）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2021年2月19日，经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关

于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投资金等额置换的议案》， 同意公司及其全资子公

司弘元新材料（包头）有限公司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涉及的款项，并以募集资

金等额置换。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保荐机构均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公司已于2023年1-6月划转了上

述募集资金人民币71,700,000.00元。

2022年3月8日， 经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 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

《关于子公司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议案》， 一致同意全

资子公司弘元新材料（包头）有限公司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涉及的款项，并以

募集资金等额置换。 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保荐机构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均发表了同意意见。 公司

已于2023年1-6月划转了上述募集资金人民币243,743,176.60元。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一）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2023年1-6月，本公司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二）变更后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变更后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本公司已披露的关于募集资金使用相关信息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募集资金的使用和管理不存

在违规情况。

特此公告。

弘元绿色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3年8月30日

附表1-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表

（一）2020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债券

编制单位：弘元绿色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65,453.54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0.0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52,747.36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

承诺投资项

目

已变更项目，

含部分变更

（如有）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

投资总

额

截至期末

承诺投入

金额(1)

本年度

投入金

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2)

截至期

末累计

投入金

额与承

诺投入

金额的

差额

(3)＝(2)-

(1)

截至

期末

投入

进度

（%）

(4)＝

(2)/(1)

项目达

到预定

可使用

状态日

期

本年度

实现的

效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项目

可行

性是

否发

生重

大变

化

5GW单晶硅

拉晶生产 (二

期)项目

同承诺投资

项目

65,

453.54

65,

453.54

65,

453.54

52,

747.36

-12,

706.18

80.59

%

2020年7

月

10,

138.74

是 否

合计 —

65,

453.54

65,

453.54

65,

453.54

52,

747.36

-12,

706.18

— —

10,

138.74

— —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 （分具

体募投项目）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

情况说明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

及置换情况

详见本专项报告之“三、（二）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情况

不适用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

理，

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详见本专项报告之“三、（四）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

金

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

原因

募投项目部分尾款尚未支付，公司将加强对相关项目付款进度的监督，使募投项目按计划进行付款，以提

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益。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详见本专项报告之“三、（八）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注1：“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包括募集资金到账后“本年度投入金额” 及实际已置换先期投

入金额。

注2：“截至期末承诺投入金额”以最近一次已披露募集资金投资计划为依据确定。

注3：“本年度实现的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应与承诺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一致。

附表1-2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表

（二）2021年非公开发行股票

编制单位：弘元绿色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297,622.65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7,202.71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68,258.61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

承诺投资项

目

已变更项目，

含部分变更

（如有）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

投资总

额

截至期末

承诺投入

金额(1)

本年度

投入金

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2)

截至期

末累计

投入金

额与承

诺投入

金额的

差额

(3)＝(2)-

(1)

截至

期末

投入

进度

（%）

(4)＝

(2)/(1)

项目达

到预定

可使用

状态日

期

本年度

实现的

效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项目

可行

性是

否发

生重

大变

化

8GW单晶硅

拉晶生产项

目

同承诺投资

项目

207,

622.65

207,

622.65

207,

622.65

7,

202.70

177,

973.65

-29,

649.00

85.72

%

2021年

12月

27,

946.85

是 否

补充流动资

金项目

同承诺投资

项目

90,

000.00

90,

000.00

90,

000.00

0.01

90,

284.97

284.97

100.3

2%

— — — —

合计 —

297,

622.65

297,

622.65

297,

622.65

7,

202.71

268,

258.61

-29,

364.04

— —

27,

946.85

— —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 （分具

体募投项目）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

情况说明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

及置换情况

详见本专项报告之“三、（二）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情况

不适用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

理，

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详见本专项报告之“三、（四）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

金

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

原因

募投项目部分尾款尚未支付，公司将加强对相关项目付款进度的监督，使募投项目按计划进行付款，以提

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益。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详见本专项报告之“三、（八）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注1：“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包括募集资金到账后“本年度投入金额” 及实际已置换先期投

入金额。

注2：“截至期末承诺投入金额”以最近一次已披露募集资金投资计划为依据确定。

附表1-3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表

（三）2022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债券

编制单位：弘元绿色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244,653.73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4,375.69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31,383.54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

承诺投资项

目

已变更项目，

含部分变更

（如有）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

投资总

额

截至期末

承诺投入

金额(1)

本年度

投入金

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2)

截至期

末累计

投入金

额与承

诺投入

金额的

差额

(3)＝(2)-

(1)

截至

期末

投入

进度

（%）

(4)＝

(2)/(1)

项目达

到预定

可使用

状态日

期

本年度

实现的

效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项目

可行

性是

否发

生重

大变

化

10GW 单 晶

硅拉晶生产

项目

同承诺投资

项目

244,

653.73

244,

653.73

244,

653.73

24,

375.69

231,

383.54

-13,

270.19

94.58

%

2022年9

月

33,

155.34

不适

用

否

合计 —

244,

653.73

244,

653.73

244,

653.73

24,

375.69

231,

383.54

-13,

270.19

— —

33,

155.34

— —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 （分具

体募投项目）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

情况说明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

及置换情况

详见本专项报告之“三、（二）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情况

不适用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

理，

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详见本专项报告之“三、（四）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

金

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

原因

募投项目部分尾款尚未支付，公司将加强对相关项目付款进度的监督，使募投项目按计划进行付款，以提

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益。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详见本专项报告之“三、（八）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注1：“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包括募集资金到账后“本年度投入金额” 及实际已置换先期投

入金额。

注2：“截至期末承诺投入金额”以最近一次已披露募集资金投资计划为依据确定。

证券代码：603185 证券简称：弘元绿能 公告编号：2023-098

弘元绿色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分配比例：每股派发现金股利0.55元(含税）。

●本次利润分配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具体日期将在权益分派实施公

告中明确。

●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公司拟维持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相应

调整分配总额，并将另行公告具体调整情况。

一、利润分配方案内容

根据弘元绿色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3年半年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截至

2023年6月30日，公司期末可供分配利润为人民币1,898,452,415.26元。 经董事会决议，公司2023年半

年度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分配利润。 本次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如下：

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5.50元（含税）。 截至2023年8月29日， 公司总股本577,

814,545股，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317,797,999.75元（含税）。 本年半年度公司现金分红比例

为31.24%。

如在本公告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公司拟维持每

股分配比例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 如后续总股本发生变化，将另行公告具体调整情况。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公司履行的决策程序

（一）董事会会议的召开、审议和表决情况

公司于2023年8月29日分别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2022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二）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2023年半年度的利润分配方案将给予股东合理现金分红回报与维持公司

生产经营相结合，综合考虑了公司的长远发展和投资者利益，有利于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对本次

2023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无异议，同意本议案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2023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严格

履行了现金分红决策程序。 方案充分考虑了公司盈利情况、现金流状态及资金需求等各种因素，符合公

司经营现状，有利于公司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有利于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三、相关风险提示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结合了公司发展阶段、未来的资金需求等因素，不会对公司经营现金流产生重

大影响，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经营和长期发展。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尚需提交本公司2023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弘元绿色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3年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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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元绿色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估计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是根据业务实际情况，对光伏晶硅产业链业务应收账款坏账准备会计估计进

行变更。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无需对公司以往年度财务报表进行追溯调整，不会对公司

以往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影响。 同时，公司自2019年进入硅片行业以来，尚未有实际坏账发

生。

弘元绿色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8月29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

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估计变更的议案》，本次会计估计的变更无需

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具体公告内容如下：

一、本次会计估计变更概述

（一）会计估计变更的原因

公司自2019年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及2020年执行《企业会计准

则第14号--收入》以来，公司应收账款坏账准备（包含合同资产坏账准备，下同）会计估计未发生改

变。 目前随着公司光伏晶硅产业链业务的不断拓展（涵盖高纯工业硅、高纯晶硅、单晶方棒、单晶硅片、

电池片及组件等业务），为了更加客观、公允的反映该业务的实际情况，公司拟对光伏晶硅产业链业务

产生的应收账款以账龄为基础，按预期信用损失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比例（以下简

称“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比例” ，包含“合同资产坏账准备计提比例” ，下同）进行变更，主要原因如

下：

1.根据公司的战略规划，公司的产能将逐步覆盖光伏产业链中的硅料、硅片、电池、组件四个主要环

节，形成产业链深度垂直一体化的格局，公司未来业务结构将发生变化。 基于上述情况，公司进一步区

分高端智能化装备制造业务与光伏晶硅产业链业务，继续沿用现行高端智能化装备制造业务的应收账

款坏账准备计提比例政策已不能客观、公允的反映公司现有业务的实际情况。

2.公司结合目前光伏晶硅产业链业务的历史回款情况，参考了同行业上市公司对光伏晶硅产业链

业务的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比例水平，公司拟变更光伏晶硅产业链业务（包括高纯工业硅、高纯晶

硅、单晶方棒、单晶硅片、电池片及组件等业务）一年以内的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比例为0-6月按

0.5%计提坏账准备，7-12月按5%计提坏账准备，1-2年按10%计提坏账准备，2-3年按40%计提坏账准

备，3-4年按80%计提坏账准备，4年以上按100%计提坏账准备。 参考的行业中应收账款计提坏账准备

的上市公司有：隆基绿能（SH.601012），TCL中环(SZ.002129)，晶科能源(SH.688223)，晶澳科技（SZ.

002459），天合光能（SH.688599），通威股份（SH.600438）等。 具体如下：

数据来源：各上市公司定期报告

账龄

弘元绿能

（注1）

隆基绿能 TCL中环 晶科能源 晶澳科技 天合光能 通威股份

弘元绿能（注

2）

6个月以内

5.00

0.66

2.11

0.50 1.00 0.50

5.00

0.50

7-12个月 3.59 5.00 5.00 5.00 5.00

1-2年 20.00 17.72 26.51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2-3年 50.00 60.17 50.00 30.00 30.00 30.00 50.00 40.00

3-4年 100.00 93.67 100.00 50.00 50.00 50.00 100.00 80.00

4-5年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注1、该列数据为公司设备业务实施的应收账款坏账政策。

注2、该列数据为公司变更后光伏晶硅产业链业务采用的应收账款坏账政策。

综上所述，为了更加真实地反映公司业务实质，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整体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提

供更加可靠、准确的会计信息以便于报表使用者的阅读和理解，公司结合目前光伏晶硅产业链业务的

历史回款情况，参考了可比公司同类业务的会计估计，根据稳健性原则，确保会计估计变更的平稳过

渡，仅对公司光伏晶硅产业链业务的应收款项坏账计提比例进行变更。

（二）会计估计变更的变更日期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自2023年6月30日起开始执行。

（三）会计估计变更的具体内容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前，公司的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比例为：1年以内5%、1-2年20%、2-3年50%、

3年以上100%。 公司拟变更光伏晶硅产业链业务（包括高纯工业硅、高纯晶硅、单晶方棒、单晶硅片、电

池片及组件等业务）一年以内的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比例为0-6月按0.5%计提坏账准备，7-12月按

5%计提坏账准备，1-2年按10%计提坏账准备，2-3年按40%计提坏账准备，3-4年按80%计提坏账准

备，4年以上按100%计提坏账准备。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后，公司光伏晶硅产业链业务的应收账款坏账准

备计提比例为：0-6月0.5%、7-12月5%、1-2年10%、2-3年40%、3-4年80%、4年以上100%。 公司其他

业务的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比例保持不变。

二、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一）会计估计变更对当期和未来期间的影响数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的相关规定，公司此次会计估

计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无需对已披露的财务数据进行追溯调整，因此不会对公司已披露的财务报表

产生影响。

经测算，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后，预计减少公司2023年1-6月坏账准备计提金额1,150.09万元，在扣

除企业所得税的影响后，预计增加公司2023年1-6月净利润954.24万元，不会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重大

不利影响。 （上述数据未经审计，实际以经年审会计师审计的数据为准）。

（二）会计估计变更日前三年的假设分析

假设自2020年1月1日起公司即采用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则2020年至2022年公司坏账准备、净利润

及总资产的影响如下：

2020年对本公司的影响为坏账准备减少86.99万元，净利润增加73.94万元，总资产增加73.94万元。

2021年对本公司的影响为坏账准备减少237.91万元，净利润增加202.23万元，总资产增加202.23万

元。

2022年对本公司的影响为坏账准备减少 191.29万元，净利润增加162.59万元，总资产增加162.59

万元。

三、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根据企业实际情况，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

变更和差错更正》的有关规定对相关业务处理的会计估计进行变更，修订后的会计估计符合财政部、中

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等相关规定，能够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适应

公司发展需要，有利于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

章程》的相关规定，同意公司本次会计估计变更。

四、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计估计变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

差错更正》的相关规定，符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可以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

果，相关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有利于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五、备查文件

1、《弘元绿色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2、《弘元绿色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3、《弘元绿色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

见》。

特此公告。

弘元绿色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3年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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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元绿色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3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

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3年9月20日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23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3年9月20日14�点00分

召开地点：无锡市滨湖区雪浪街道南湖中路158号行政楼二楼会议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3年9月20日

至2023年9月20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

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

开当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 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 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公司2023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

1、 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以上议案公司已于2023年8月29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相关内容详见公

司于2023年8月30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

发布的公告。 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材料将于会议召开前按相关要求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2、 特别决议议案：议案1

3、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1

4、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不涉及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5、 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不涉及

三、 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

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

sseinfo.com）进行投票。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具体操

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可行使的表决权数量是其名下全部股东账户所持相同类别普通股

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数量总和。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本所网络投票系统参与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可以通过其任一股东

账户参加。 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

见的表决票。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多个股东账户重复进行表决的，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

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表决意见，分别以各类别和品种股票的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三)�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

准。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 会议出席对象

(一) �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

出席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

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3185 弘元绿能 2023/9/14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 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方式：现场登记、通过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二）登记时间：2023年9月19日的上午9:00—11:30，下午13:00—17:00。

（三）登记地点：无锡市滨湖区雪浪街道南湖中路158号证券部。

（四）会议登记办法：参加本次会议的非法人股东持股东账户卡及个人身份证，委托出席的委托代

表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委托人

身份证；法人股东持股东账户卡、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出席人身份证到公司

登记。 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授权委托书样式详见附件1）

六、 其他事项

（一）联系方式：

联系人：赵芹联系电话：0510-85390590

邮箱：wxsjzqb@163.com� � � � � � � � � � �传真：0510-85958787

（二）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会期半天，与会股东或委托代理人的食宿及交通等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弘元绿色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8月30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弘元绿色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3年9月20日召开的贵公司2023年第四次临时

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公司2023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当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 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

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弘元绿色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603185� � � � � � � � � � 公司简称：弘元绿能


